
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

（  2020  年度）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
项目名称 贷款贴息项目

主管部门及代码 131

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

项目资金情况 
(万元)

预算资金

市级预算资金

其他

预算下达资金

实际支出资金

市级预算资金

上年结转资金

上级财政资金

其他



项目概况
吸引撬动银行信贷和社会资本投入，扶持农业龙头企业项目建设，有效推动全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，促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，提高农业增效，农民增收。通过贷款
贴息项目的实施，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质量提升的转变，引领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全面转型升级。

项目资金使用情况
市级财政预算资金417万元已全部下达到县，分别拨付给榆次区50万元、太谷区12万元、祁县125万元、平遥36万元、寿阳县36万元、左权县60万元，其中和顺45万元、昔阳53万元
将会整合使用。



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2020年1-3月对全市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项目建设贷款进行摸底并报省厅；5月-8月，下达项目贴息资金和贷款贴息项目管理办法；9-11月各县农业主管部门通过对项目的申报、审
核进行资金拨付。  

绩效目标    实
现情况

绩效指标        (二级） 绩效指标 (三级）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补助贷款贴息企业

质量指标 正常性生产经营的企业贷款 

时效指标 企业有效贷款期限

成本指标 贷款贴息项目扶持 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推动全市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 

社会效益指标
带动形成农业产业链，带动农民

收入增长 

生态效益指标
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发展，促进环

境日益改善 

可持续影响指标 使社会不断进步、经济持续发展 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 指标1：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



项目绩效情况
贷款贴息319万元将会拨付到企业，还有和顺45万元、昔阳53万元将会整合使用，项目的实施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质量提升的转变，引领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全面转型升级，有利于
推动全市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，有利于带动形成农业产业链，有利于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发展，促进环境日益改善，有利于社会不断进步、促进经济发展。

其他需说明的问题部分贫困县把资金整合使用



评分表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投 入:

项目目标

项目立项规范性

绩效目标合理性

绩效指标明确性

资金落实

资金到位率

到位及时率

预算执行率

过 程:

业务管理

管理制度健全性

制度执行有效性

项目质量可控性

财务管理

管理制度健全性

资金使用合规性

财务监控有效性

产 出:

项目产出

实际完成率

完成及时率

质量达标率

成本节约率

效 果:

项目效果

经济效益

社会效益

生态效益

可持续影响

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

综合得分:

评价结果等次:

评价人员

姓名 职称/职务

高仰茂 科长



评价人员
吴凯 农艺师

赵晓丽 助理农艺师

负责人：高仰茂 经办人：吴凯 联系电话：
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

（  2020  年度）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
贷款贴息项目

实施单位

项目期

市级预算资金 417.00

其他 0.00

预算下达资金 417.00

市级预算资金 417.00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

上级财政资金 0.00

其他 0.00



吸引撬动银行信贷和社会资本投入，扶持农业龙头企业项目建设，有效推动全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，促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，提高农业增效，农民增收。通过贷款
贴息项目的实施，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质量提升的转变，引领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全面转型升级。

市级财政预算资金417万元已全部下达到县，分别拨付给榆次区50万元、太谷区12万元、祁县125万元、平遥36万元、寿阳县36万元、左权县60万元，其中和顺45万元、昔阳53万元
将会整合使用。



2020年1-3月对全市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项目建设贷款进行摸底并报省厅；5月-8月，下达项目贴息资金和贷款贴息项目管理办法；9-11月各县农业主管部门通过对项目的申报、审
核进行资金拨付。  

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

12个 12

贷款年利息低于7.6% 贷款年利息低于7.6%

2019.7.1-2020.6.30 2019.7.1-2020.6.30

417万元 319

有利于 有利于

有利于 有利于

有利于 有利于

有利于 有利于

98% 100%



贷款贴息319万元将会拨付到企业，还有和顺45万元、昔阳53万元将会整合使用，项目的实施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质量提升的转变，引领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全面转型升级，有利于
推动全市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，有利于带动形成农业产业链，有利于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发展，促进环境日益改善，有利于社会不断进步、促进经济发展。

部分贫困县把资金整合使用



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

投 入: 20

项目立项规范性 3

绩效目标合理性 4

绩效指标明确性 4

资金到位率 3

到位及时率 3

预算执行率 3

过 程: 20

管理制度健全性 3

制度执行有效性 3

项目质量可控性 4

管理制度健全性 3

资金使用合规性 3

财务监控有效性 4

产 出: 30

实际完成率 8

完成及时率 7

质量达标率 8

成本节约率 7

效 果: 30

经济效益 5

社会效益 5

生态效益 5

可持续影响 5

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

综合得分: 100

评价结果等次: 优

职称/职务 科室

科长 乡村产业发展科



农艺师 乡村产业发展科

助理农艺师 乡村产业发展科

03543039081 填报日期:
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

（  2020  年度）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
贷款贴息项目

晋中市农业农村局

2020-01-01至2020-12-31

417.00

0.00

417.00

417.00

0.00

0.00

0.00



吸引撬动银行信贷和社会资本投入，扶持农业龙头企业项目建设，有效推动全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，促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，提高农业增效，农民增收。通过贷款
贴息项目的实施，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质量提升的转变，引领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全面转型升级。

市级财政预算资金417万元已全部下达到县，分别拨付给榆次区50万元、太谷区12万元、祁县125万元、平遥36万元、寿阳县36万元、左权县60万元，其中和顺45万元、昔阳53万元
将会整合使用。



2020年1-3月对全市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项目建设贷款进行摸底并报省厅；5月-8月，下达项目贴息资金和贷款贴息项目管理办法；9-11月各县农业主管部门通过对项目的申报、审
核进行资金拨付。  

完成进度

100%

已完成

已完成

76.5%

已完成

已完成

已完成

已完成

已完成



贷款贴息319万元将会拨付到企业，还有和顺45万元、昔阳53万元将会整合使用，项目的实施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质量提升的转变，引领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全面转型升级，有利于
推动全市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，有利于带动形成农业产业链，有利于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发展，促进环境日益改善，有利于社会不断进步、促进经济发展。

部分贫困县把资金整合使用



评价得分

19.00

3.00

4.00

4.00

3.00

2.00

3.00

20.00

3.00

3.00

4.00

3.00

3.00

4.00

28.00

7.00

6.00

8.00

7.00

30.00

5.00

5.00

5.00

5.00

10.00

97.00

优

联系电话

03543039081



03543039081

03543039081

2021-07-07
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